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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告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年 5月 12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http://www.sse.com.cn)和《上海证券报》披露《均胜电子

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28）。 

2017 年 5 月 12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《关

于对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554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需要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核实并披露，根据相关规

定，现将公司回复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事项 1.请公司说明在距预告报告期截止日超过一个半月的情况下，即对

2017 年半年度业绩进行预测并披露的详细原因。 

回复：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增长，上半年销售收入预计实现

135亿元，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在 4.2–4.6 亿人民币，主要系公司 KSS和 TS

项目并表及收购 KSS 和 TS后整合效应显现且原有业务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所致。 

公司将于近期开始逐步实施 Preh IMA Automation GmbH（以下简称“Preh 

Automation”）的股权交割，交割所涉及流程和审议程序已经履行且披露。预计

本次 Preh Automation股权转让实现的投资收益将会对公司 2017年半年度业绩

产生较大影响，为具体衡量上述 Preh Automation 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 2017

年半年度业绩的影响，公司财务部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进行了初步测

算，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预计在 1.9-2.2 亿之间。 

综合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以及 Preh Automation 股权转让实现的投资

收益，预计 2017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（法定



 

披露数据）相比，将增加 150%到 180%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6.1

亿元到 6.8亿元）。 

基于上述考虑，同时为避免公司 2017年半年度业绩泄露引起公司股价波动，

公司决定第一时间披露《均胜电子 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》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对 2017年半年度业绩进行预测并披露的理由充分，

具备合理性。 

 

事项 2.请公司详细说明上述业绩预测的依据及计算过程，业绩大幅增长的

具体原因，是否包含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。 

回复：公司财务部根据详尽的预算管理，包括中长期预算，年度预算以及

月度滚动预算管理以及每月 8 日各事业部上报的月度滚动预测数据，本次公司

的业绩预测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包含两部分，一是经常性业务保持持续的增长，

二是非经常性收益的实现。 

经常性业务部分，公司第一季度销售收入 65 亿元，实现归母净利润 2.08

亿元，同比增长 72.18%；第二季度销售收入预计实现 70 亿元，上半年预计实

现销售收入 135亿元，同比增长约近 130%，因此我们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在

4.2–4.6 亿人民币之间。 

非经常性业务部分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，在报告期内该部分股权出售产生

的投资收益预计在 1.9-2.2亿之间。 

综合上述两部分，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在 6.1-6.8亿之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预测 2017年半年度业绩的依据合理，业绩大幅增

长的主要原因为经常性业务保持持续的增长和非经常性收益的实现，业绩预测

计算过程科学、规范。 

 

事项 3.业绩预测的报告期尚未到期，公司经营活动尚未结束，核算尚未完

成，请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核算惯例，详细说明披露上述业绩

预告是否合理、谨慎、客观。 

回复：公司财务部根据详尽的预算管理，包括中长期预算，年度预算以及

月度滚动预算管理以及每月 8 日各事业部上报的月度滚动预测数据，对 2017



 

年半年度业绩进行预测并披露。但公司在对 2017 年半年度业绩进行预测并披露

时，公司的半年度经营活动尚未结束，半年度业绩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因

此，本次披露缺乏足够的合理性、谨慎性和客观性。未来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以及上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严格规

范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更加合理、谨慎、客观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交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要求，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严格规范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更加合理、

谨慎、客观。 

 

事项4.请公司核实并自查在上述信息披露前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并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回复：经公司核实并自查，在公司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披露前，公司

董事长兼总裁王剑峰先生根据增持计划于2016年12月28日-3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增持了公司1,394,495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15%，增持均

价33.06元/股，增持金额约46,103,282.05元，内容详见《均胜电子关于控股股

东或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17-008）；公司董

事长兼总裁王剑峰先生于2017年2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承接其均胜资管计划

所持有的公司3,407,047股股份，内容详见《均胜电子关于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宗

交易承接其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17-010）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2017年半年度业绩预

增公告披露前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并不存在利用本次业绩

预告事项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5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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